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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汕头澄海南砂加油站成立于 2001 年 04 月 02 日，系经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注册营业场所在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

南砂东社，负责人许仰峰。油站设置 1 个 20m³埋地柴油罐储存 0#柴油，1 个 20 m³埋地汽油罐储存 98#汽油，2 个 30m³埋地汽油罐分别储存 92#汽油、95#汽油。4

个储罐总容量 100 m³（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油罐总容积 90 m³），为三级加油站。主要从事车辆的加油业务。在建设规模不变、布局不变、地址不变的前提下，把

加油区南侧的 2 台加油机改为自助加油机。自助加油机改造完成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汕头澄海南砂加油站委托我公司对加油站的安全现状及安全条

件进行安全评价。我公司接到委托后，成立了安全评价项目组，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2013 年修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55 号）、《安全评价通则》（AQ8001-2007）、《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等相关的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通过资料收集和危险、危害因素辨识、分析、评价等工作，在综合分析评价的基础上编制完成本安全评价报告，为有关管理部门监管提供依据。

（2）项目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汕头澄海南砂加油站在把加油区北侧的 2 台加油机改为自助加油机后，安全现状及经营安全条件，符合《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2013 年修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和《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

施工规范》(GB50156-2012,2014 年版)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符合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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